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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新南向重點成果統整表 

2018.04.24 

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

 

數據指標 現況 

經貿交流  

貿易 

 2017年我國與新南向國家貿易額約1,109億美元，

較去(2016)年同期成長 15.61%。 

 2017年我國對新南向國家出口額達 674億美元，

較去(2016)年同期成長 13.4%。 

 2017年我國自新南向國家進口額達 435億美元，

較去(2016)年同期成長 19.2%。 

投資 

2017 年我對新南向國家投資 133 件，金額約為 36.8

億美元（佔臺灣對外投資 31.80% ，增加約 54.51% ）；

核准新南向國家來臺投資 580件，金額約為 2.7億美

元（佔外資對臺投資 3.64%，成長約 15.80% ）。 

金融支援 

 中小信保、農信保及海外信保共匡列新臺幣 50億

元保證專款，提供新臺幣 500 億元保證融資總額

度，為赴新南向國家投資之中小企業提供信用保

證。 

 2017年輸銀對新南向國家貸款核准額度為新臺幣

137.79 億元、保證額度為 27.57 億元、輸出保險

承保額度為 203.05億元。 

 自 2016年 5月至 2017年 12月，國銀共設有 208

處據點。 

 輸銀建置之「系統、整廠及工程產業輸出聯貸平

台」至 2017年底，已辦理新南向國家共 78案，

貸款及保證金額達 50.54億元。 

產業合作高峰 

論壇 

2017年辦理印尼(3月)、泰國(7月)、菲律賓(9月)、

印度、馬來西亞(10月)及越南(12月)等場次，並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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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據指標 現況 

簽署 69項合作備忘錄及意向書。 

臺灣形象展 

2017年辦理印尼(5月)、越南(7月)、菲律賓(9月)、

馬來西亞(11月)等場次，結合政府及 640家次廠商參

展，促成 1.9億美元商機。 

辦理新南向市場

及產業商機調查 

2017 年上半年外貿協會派遣市調人員深入新南向國

家蒐集及研析當地市場、產業與競爭力情報，並辦理

研討會。下半年市調以產業面為主軸，篩選我國具出

口優勢及目標國具進口潛力之產業（扣件、汽車零配

件、清真商機、工具機、食品通路及綠色產業）辦理

調查及規劃拓銷活動。 

成立機械買主 

聯盟 

2017年於菲律賓、越南、馬來西亞、印尼、印度及泰

國辦理 16場買主聯盟活動，邀請 415家買主參與，

促成當地買主、臺商與國內機械廠商交流及媒合。 

建立電子商務 

策略聯盟 

 透過「台灣經貿網」截至 2017年已促成 5.3億美

元採購商機。 

 輔導臺灣電商於東協市場設置 6 個海外商品專區

及 1個跨境直送專區，帶動約 530家臺灣品牌、

11萬項商品上架銷售。 

成立臺灣清真 

推廣中心 

已於 2017年 4月 21日成立，截至 2017年底，已協

助輔導國內 811家廠商進行清真產品認證。 

提供業者投資 

諮詢服務 

 已於印尼、菲、印度、緬甸、泰及越設立台灣投資

窗口。 

 出版「新南向國家投資環境安全報告」。 

蒐集新南向重點

國家之我出口優

勢產業法規 

透過駐外單位協助蒐集法規，已蒐集具出口能量之化

妝品、醫療器材等產業，及重點國家星、澳、越、馬、

泰、印度、印尼、菲等之法律提供業者參考。 

五大輸出團隊/ 

拓點補助 

 電廠、石化、智慧交通 ETC、都會捷運及環保工

程等五大輸出團隊，2017年於新南向區域得標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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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據指標 現況 

額約新臺幣 252億元。 

 2017年工程業者已新設 4處海外據點(仰光、曼德

勒、永珍及吉隆坡等)。 

人才培育  

學生 

105 學年度新南向國家來臺留學生總數達 32,318 人

（佔總人數 27.08％，成長 9.7%）；我國赴新南向國

家留學生人數為 16,085人（佔總人數 30.45%，成長

19.6%）。 

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南向國家來臺留學生總數達

37,999人（成長約 18％）；我國赴新南向國家留學生

人數為 19,269人（成長 19.7％）。 

國際產學合作 

計畫 

僑委會海青班報到 1,380人；僑生技職專班報到 1,034

人。106學年度核定補助新南向外國學生產學合作專

班/外國青年短期技術訓練班/中高階專業技術人才短

期訓練班，共計 174班，5,680個名額。 

新南向學海 

築夢計畫 

核定「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」，計 81校 279案獲得補

助，2017 年已選送 845 名學生赴新南向國家產業機

構實習。 

青年交流 

 僑委會遴派 26位文化教師赴印尼、泰國、馬來西

亞、菲律賓、越南及澳洲等 6 個國家進行文化教

學，參與學員約 18,200人。 

青年創新培力 

 「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」於新南向國家辦

理 26場次宣傳及展覽作品，並有 13個新南向國

家共 835件作品報名。 

 2017 年首度籌組 3 團(計 26 組)新創交流團於 10

月、11月、12月赴泰國、馬來西亞、印尼進行交

流。 

 辦理 13場與新南向主題相關之創業交流活動，總



4 
 

數據指標 現況 

計 809人次參加；106年度 U-start計畫共計補助

85組創業團隊，其中 27組具新南向創業意涵。 

經貿/產業人才 

培訓 

 2017年核定補助 23校 37案 145為選送生赴馬來

西亞、印尼、越南、泰國、緬甸及菲律賓等 6 國

48家企業實習。 

 已於印尼雅加達設立「福爾摩沙技術中心」，運用

臺灣之師資及工具機設備培訓印尼人士。2017年

該中心已培訓當地工具機技術人員共計 31位。 

 僑委會 2017年特辦理「精緻農業技術習班」及「水

產養殖暨加工技術研習班」，共有來自新南向地區

人數 59人(佔全體學員比例 69.4%)參加。 

僑外生就業媒合 

 2017年辦理 2場次攬才媒合活動，計有 204家廠

商釋出 2,500 筆以上職缺，吸引全臺各大專校院

僑生、外籍生及國內學生約 16,387人次參與。 

 透過 Contact TAIWAN 網站及舉辦國內外攬才活

動等，協助國內企業延攬 277 名僑外生布局海外

市場。 

 鼓勵僑外生透過評點配額制留臺工作，核准許可

2,604人次。 

教育交流據點 

 教育部自 2017年起於印尼、越、馬、泰、緬、印

度、斯里蘭卡、紐設立 8個臺灣連結據點。 

 教育部 2017年核定於印度、菲、印尼、越、泰、

馬、緬設立 7個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。 

 推動 5 項領域聯盟（商管及社會科學、農業、工

程、醫藥、教育及人文）。 

 僑委會輔導之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於新南向國

家地區有 61個地區商會，可協助產學交流，成為

教育交流據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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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據指標 現況 

獎學金名額及 

來臺研習管道 

 106 學年度共核定錄取 100 位東南亞及南亞大學

講師來臺攻讀碩博士學位。 

 106 學年新南向清寒僑生助學金核定受益人數

2,730名。 

 2017 年度夏日學校共核定 109 場，2,725 人。截

至第 3季共 40班、930名新南向青年學子來臺。 

 2017年獎勵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計核發 501人，

其中新南向國家有 311人獲獎，佔總人數約 62%；

另 2017年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計核發 415人，

其中新南向國家有 295人獲獎，佔總人數約 71%。 

新住民及其子女 

培力 

 「新住民國外生活學習體驗」226人成行。 

 新住民語文教材辦理情形：越、印、泰、柬、緬、

馬、菲等 7國共計 126冊。 

 106年度辦理新住民職業培訓計訓練 1,583人。 

強化移工就業 

服務 

 完成建置新南向臺商登錄營業及求才資訊平臺，

並已將泰國、越南、印尼及菲律賓當地臺商徵才

訊息納入該平臺。 

 2017年度協助外籍人士取得技術士證計 1,487人

次。 

資源共享  

建置 Taiwan 

Healthcare+(THP)

國際商貿整合 

行銷平臺 

已匯集超過 500項產品及 13家醫院、62個醫療團隊

與 65家標竿生技企業。 

國際醫療服務 

 新南向國家來臺就醫人次 10.3萬人次，占全部國

際醫療病患 33.78%。 

 於緬甸推動「緬甸醫療服務長期駐點計畫」，以及

於菲律賓推動結核病與狂犬病防治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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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據指標 現況 

 衛福部與外交部成立之臺灣國際醫衛行動團隊

(TaiwanIHA)，與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及長庚紀念醫

院合作赴越南及印尼辦理唇顎裂手術服務，為 60

名患者進行顱顏重建手術，強化臺越、臺印雙邊

醫衛交流。 

 提供東南亞外籍病患編纂手術同意書、麻醉同意

書、住出院流程及門急診就醫流程等文件，完成

印尼文、泰文、越南文、緬甸文等。 

 與尼泊爾、柬埔寨等國執行衛生服務計畫，與印、

馬、越進行教學合作。 

 僑委會為協助推廣臺灣優質醫療健檢， 2017 年

經請衛生福利部推薦分布北、中、南及東部地區

共計 66家僑胞卡特約醫療機構，提供僑胞卡健檢

專案，並向新南向地區廣宣。 

推動醫衛產業 

供應鏈 

選定牙科、骨科以及智慧醫療為重點領域，推動醫衛

產業供應鏈與新南向市場的連結。 

新南向國家 

認可實驗室 
已完成印尼認可我國食品實驗室累計 3家次。 

法規調和 

 培訓 30 名新南向國家審查人員及優良查驗登記

管理種子師資。 

 衛福部與馬來西亞衛生部藥品管理局達成共識，

凡通過「二級品管」及「擴充方案」驗證，可向該

部申請核發「營養補充食品外銷核備函」，即可向

馬來西亞 NPRA提出營養補充食品之查驗登記申

請，解決我國營養補充食品外銷馬國受阻的問題。 

建構區域防疫 

網絡 

 國衛院與新南向國家簽署MOU。 

 拜訪越南、馬來西亞、柬埔寨官方及學術單位，

邀請加入「亞太腸病毒偵測網絡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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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據指標 現況 

醫事人員培訓 

 培訓新南向國家醫事人員計 199位。 

 榮民總醫院系統與越、印尼及緬等國簽訂合作備

忘錄，發展學術交流、醫事人員互訪與合作。 

農產品貿易、外

銷/農業資材外銷 

 2017年我國與新南向國家農產品貿易金額為 57.6

億美元，較去年同期增加 9.3%；我國農產品外銷

新南向國家金額為 13.3億美元，較去年同期增加

7.4%。 

 2017年我國肥料、農藥等農業資材及農機設備外

銷新南向國家數量(50.2 萬公噸)較去年同期增加

33%，其中肥料及農藥分別增加 34.6%及 5.1%，

農用機械出口值增加 6.5%。 

國際農業展 

 促進相關農業參展廠商與新南向國家業者簽訂50

家代理及經銷商，直接或間接促進 2,436 萬元投

資金額，增加 9,286萬營業額。 

農業雙邊會議與

合作計畫 
與新南向國家召開雙邊農業會議及推動合作計畫。 

觀光 

2017 年新南向國家民眾來臺逾 228 萬人次（佔總人

次 21.27%，成長 27.65%）；國人赴新南向國家逾 247

萬人次（佔總人次 15.81%，成長 10.77%）。 

觀光合作與 

駐外據點 

 與越南簽訂觀光合作協定，另推動地方政府或民

間公協會與南向國家洽簽合作。 

 交通部觀光局已於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泰國設立

服務據點。 

簽證放寬 

 亞太地區（30天）：馬、星、汶、泰（謹註：汶萊、

泰國自 2016年 8月 1日起試辦至 2018年 7月 31

日止。） 

 自 2017年 11月 1日起試辦菲律賓國民來台 14天

免簽證措施，試辦期限至 2018年 7月 31日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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 斯里蘭卡及不丹的簽證待遇，調整為一般簽證審

查國家，兩國國民可申請觀光簽證來臺。 

擴大「東南亞國

家人民來臺先行

上網查核」系統 

 印度、越南、印尼、緬甸、柬埔寨及寮國等國人，

過去 10年曾獲簽證的國民，得上網填表獲得多次

入境憑證。 

擴大「觀宏 

專案」 

觀宏專案(6 國旅行團簽證)改發電子簽證，便利新南

向旅客來臺觀光。 

郵輪一程多站

&Fly Cruise 

與民間、地方政府合作優化郵輪岸上旅遊行程，2017

年麗星、公主郵輪相繼以高雄為母港開闢航線。 

穆斯林觀光 截至 2017年底全台已有 41處公共穆斯林祈禱室。 

增補旅遊業人才 
推動現職導遊轉訓、東南亞團隨團翻譯補助、新住民

輔導考照及促進僑外生實習及留臺服務等。 

科技/環境交流 

 設置 6座海外科研中心，就農業、水資源、醫療、

植物、文化及管理資訊等領域，增進科學研究之

合作關係。 

 以公衛醫療、綠能、災防等議題，培訓南亞與東

南亞官員與講師約 350人次。 

 運用雙邊科技協議與交流、科學園區之國際參與、

醫材產品的拓銷等方式，已分別與部份新南向國

家洽談簽署合作備忘錄。 

 邀請越南、泰國、印尼、菲律賓及馬來西亞官員

及學者 20人來臺研習，熟悉我國環保產業特色。 

 邀請印度、菲、緬、星、越等國官員與專家共 10

人參與氣候交流研習，瞭解國際環境議題。 

文化交流 

 建立政府間的交流機制，並於泰國辦事處增設文

化組。 

 辦理書展、影展及文化論壇，促進社會大眾對東

南亞文化正向認識與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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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據指標 現況 

 故宮新增東南亞語版展場簡介、官網、語音導覽；

培訓越南籍志工及泰、越、印尼語導遊。 

 辦理 2017 年南島民族國際會議，與會學者來自

澳、紐、菲、印尼、越、寮等 13國代表計 22位，

與會人數超過 280人。 

 前往東南亞客庄聚落進行調查與交流，並建立國

內外客庄資源之整合平臺；針對客家新住民在台

及其原生社會之文化與生活經驗研究。 

體育交流 

 邀請 6 個新南向國家選派代表隊計 40 名選手來

臺參加全大運、全中運等大型賽事。  

 輔導逾 18縣市執行運動 i臺灣執行計畫，辦理新

住民運動融合班 40班次以上。 

 與 7縣市合作試辦「外籍移工運動樂活計畫」。 

 邀請 6個新南向國家奧會代表來臺交流；與 4國

新南向國家大專體總進行雙邊交流:累計邀請 6個

新南向國家 24人次體育運動官員、學者與選手參

加體育署舉辦之國際會議。 

區域鏈結  

政府交流互訪 自 2016年 5月至 2017年，官員互訪達近 100團次。 

經貿協定 與菲律賓簽署更新之投資保障協定。 

擴大僑臺商組織

功能 

 協導新南向國家僑臺商組織辦理經貿外交、會務

發展及專題講座等相關活動共計 178場次 

 辦理「2016 年海外商會第一期領導班、「2016 年

海外商會秘書長班」、「2016年海外商會第二期領

導班」、「2016年海外商會菁英班」等 4班僑臺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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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據指標 現況 

人才培訓班，新南向地區計有 50位學員參加，約

佔 46％。 

 協助臺商會撰寫白皮書。 

強化僑臺商人脈

網絡 

 已建置「僑臺商產業資料庫」，截至 2017 年底，

新南向地區已建置約 4,600筆資料。 

 已建置「僑務委員會新南向產業創新平臺各國聯

繫窗口」。 

強化僑臺商與國

內企業商機交流 

 辦理「海外僑臺商青年創業參訪團」等 23團(班)，

計來自新南向地區 456位海外僑臺商約佔 55%，

安排參訪及媒合國內企業數計 341 家，共計達成

新臺幣 34 億 83 萬 6,000 元投資意向金額，經後

續追蹤實際成交金額新臺幣 6 億 7,653 萬 2,900

元。 

其它  

國會 

立法院成立 16個國會友好協會；成立新住民事務發

展聯盟；組團出訪 12次；民進黨成立新住民事務委

員會。 

地方政府 
城市外交；產業合作；觀光；教育交流；新住民及移

工照顧。 

企業界 

工業總會與經濟部合作成立「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

會」，設立 6個工作分組（印度、印尼、馬、越、泰、

菲），提供產官學新南向政策諮詢。 

非政府組織 

辦理首屆「玉山論壇」；大學與智庫設立新南向或東

南亞、印度研究單位，強化智庫合作；設立國際非政

府組織（INGO）中心，成為國內外 NGO交流平台；

青年團體成立非營利性組織，投入移工服務、語言教

學、創業輔助等工作。 

推廣與服務  農委會、衛福部及科技部分別成立新南向專案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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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。 

 行政院成立新南向服務中心。 

 


